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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發布令影本1份(104D022433_104D2010928-01.pdf)

主旨：「教育部體育署辦理優秀運動選手培（集）訓課業輔導處

理要點」，業經本署於中華民國104年10月20日以臺教體

署競(一)字第1040031529B號令廢止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1

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亞奧運運動單項協會、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、中

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、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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